附件1
2026年度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表
	承接项目任务服务主体
	名称
	
	地址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机手数（人）
	
	机械类型、数量
	

	
	申请内容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

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合同

甲方（服务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服务对象）：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地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托管）有关事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作业服务内容

甲乙双方在了解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补助政策前提下，乙方自愿请甲方提供以下作业服务：

（一）甲方服务内容：                                     

（二）甲方作业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服务地块位置：                                 

（四）服务面积（亩）：                               

（五）乙方应付服务价格（元/亩）：                        

（六）财政补贴标准（元/亩）                              
（七）乙方实付服务价格（元/亩）：（乙方应付服务价格—财政补贴标准）                                         

（八）乙方实付服务金额（元）：（乙方实付服务价格*服务面积）                                                 
二、甲方责任

（一）按乙方要求的作业时间、作业质量标准完成作业，并对服务的真实性负责。

（二）按合同要求组织好机具及机手，负责对机手进行安全教育，自行承担作业安全管理及责任。

三、乙方责任

如实反映本人是否属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小农户，若有隐瞒，造成非小农户按照小农户补助标准执行，套取高标准补助将取消该年度申报作业补贴的资格。

四、其他约定

如该作业可享受财政资金补助，则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协助办理。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一份。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协议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象承诺书

我是         (农户姓名)，                  (服务主体)为我开展                                                

                                         (服务内容)。

我承诺所签字确认的实际作业量真实可靠，愿承担法律责任我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     )或不满意(      )。

                        承诺人:         

年   月   日    
附件4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情况表

服务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作业地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服务对象
	一卡通账号
	作业时间
	服务作物种类及环节
	作业面积（亩）
	联系电话
	服务对象签名（盖手印）
	备注

	
	
	
	
	
	
	
	
	

	
	
	
	
	
	
	
	
	

	
	
	
	
	
	
	
	
	

	
	
	
	
	
	
	
	
	

	
	
	
	
	
	
	
	
	


注：此表一式三份，服务主体、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各1份。

附件5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验收表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序号
	服务对象
	联系电话
	作业日期
	作业地点（村屯）
	农作物种类
	作业类型
	作业量                     （亩、吨、盘）
	备注

	
	
	
	
	
	
	
	
	

	
	
	
	
	
	
	
	
	

	
	
	
	
	
	
	
	
	

	
	
	
	
	
	
	
	
	

	合计
	
	
	
	
	
	
	
	

	验收意见：

验收人员：

 年   月    日
	服务主体意见：

服务主体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服务主体、镇、区农业农村局各一份。

附件6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补助申请表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卡号）：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服务对象
	联系电话
	地址（乡镇、村屯）
	作业时间
	作业内容
	作业量（亩、吨）
	补贴标准
	补贴金额（元）
	备注

	1
	
	
	
	
	
	
	
	
	

	2
	
	
	
	
	
	
	
	
	

	3
	
	
	
	
	
	
	
	
	

	合计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意见：

填报人：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作业内容为水稻集中育秧。

2.本表打印一式三份，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镇、区农业农村局各一份。
附件7

2026年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补助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镇政府）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服务对象（主体）名称
	作业内容
	作业量（亩、吨）
	补贴标准（元/亩、吨）
	补贴金额（元）
	补贴金额小计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或卡号
	联系电话
	备注

	
	
	
	
	
	
	
	
	
	
	
	

	
	
	
	
	
	
	
	
	
	
	
	

	
	
	
	
	
	
	
	
	
	
	
	

	
	
	
	
	
	
	
	
	
	
	
	

	
	
	
	
	
	
	
	
	
	
	
	

	
	
	
	
	
	
	
	
	
	
	
	

	
	
	
	
	
	
	
	
	
	
	
	


填报人：                                     审批人：                                          联系电话：                   

附件8

柳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公示公告

根据《柳州市柳北区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XX合作社2026年在柳北区XX乡（镇）XX村辖区内开展XX作业服务，作业补贴申请已通过镇人民政府验收及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审核，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向柳北区XX乡（镇）人民政府（联系电话：0772-XXXXX）或柳北区农业农村局（联系电话：XXXXXXXXX）反映。
XX合作社申报项目作业补贴情况：
1.XX作业XX亩


   补贴资金XX万元；

2.XX作业XX吨

      补贴资金XX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补贴资金XX万元。

附件：XX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情况表公示表
 柳北区XX镇人民政府    
                                 2026年X月X日      

附件

XX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情况

公示表

	序号
	服务对象
	作业内容
	作业地点
	作业日期
	作业量
	备注

	1
	
	
	
	
	
	

	2
	
	
	
	
	
	

	…
	
	
	
	
	
	

	
	
	
	
	
	
	

	
	
	
	
	
	
	

	
	
	
	
	
	
	

	
	
	
	
	
	
	

	
	
	
	
	
	
	

	
	
	
	
	
	
	

	
	
	
	
	
	
	

	
	
	
	
	
	
	

	
	
	
	
	
	
	

	合计
	X户
	
	
	
	X亩（吨）
	


附件9

2026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项目评价表

	任务指标
	评价依据
	标准得分
	项目县自评价
	设区市复核评价
	备注

	（一）制定方案（10分）
	县级制定本年度社会化服务项目方案的及时性、完整性、规范性、可操作性。
	10
	
	
	提供盖章方案

	（二）组织实施（40分）
	开展工作部署、政策宣传、项目培训、工作指导、监督检查、服务主体名录库建立等情况。
	10
	
	
	图片、文件、宣传报道等

	
	公开主体遴选条件、项目实施内容等信息，公示主体遴选结果、财政补助对象和补助资金等信息。
	5
	
	
	网站截图、基层公示栏等影像资料

	
	制定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等制度文件。
	5
	
	
	有关制度

	
	安排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超60%以上得10分，未超60%不得分。
	10
	
	
	服务小农户数统计表

	
	完成项目验收、项目总结
	5
	
	
	项目验收报告、项目总结报告

	
	及时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数据，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5
	
	
	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项目绩效（50分）
	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面积完成情况，已完成得25分，未完成不得分。
	25
	
	
	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支出 100%，得25分，未达100%，按比例得分。
	25
	
	
	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任务指标
	评价依据
	标准得分
	项目县自评价
	设区市复核评价
	备注

	（四）工作创新（40分）
	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新机制和新做法得到领导肯定，经验做法在全国或一定区域范围内推广交流。
	10
	
	
	文件、图片

	
	通过作业轨迹核实任务面积占比 100%，得 10分，未达100%，按比例得分。
	10
	
	
	作业轨迹汇总表

	
	县级财政安排资金及撬动社会资金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20
	
	
	文字材料说明资金投入情况，如服务主体投入资金、服务面积、服务农户数等情况。县财

政安排资金的，请进行相关说明，并提供拨款凭证。

	（五）负面事件（-40分）
	资金拨付不及时造成资金沉淀。
	-10
	
	
	根据资金拨付情况进行评价

	
	违规使用资金、截留、挪用资金。
	-15
	
	
	

	
	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违纪现象。
	-15
	
	
	

	合计
	基础分
	100
	
	
	




